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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地權條例修正

政策重點



01.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政策重點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於112/2/8公布，目的係為打擊投機炒作、健全
市場發展，除禁止不動產炒作行為之規定已施行外，其他條款須配
合修正或新訂共計有9項子法，現已完成預告程序。

1.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2.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3.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預售屋銷售資訊備查辦法
4.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5.內政部依平均地權條例第79條之1第1項公告私法人免經許可情形
6.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
7.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讓與或轉售情形
8.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審核辦法
9.不動產銷售買賣與申報登錄資訊案件檢舉獎勵及罰鍰提撥運用辦法

增修原規定

新增訂草案

01.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政策重點



2
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

契約讓與或轉售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原則限制
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人 ，
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告
違者處50-300萬元罰鍰 (平權§81-3)

例外核准(平權§47-4)

1.買受人與其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
2.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

例外限制:全國每二年以一戶( 棟)為限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施行前簽訂之預售屋及新建成屋得轉售

內政部112.1.15發布新聞



(一)不適用限制轉售情形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買受人與其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

買受人於簽約後死亡，繼承人辦理契約名義人變更

私法人合併或改制後，由合併或改制後存續或新設立之法人依法
承受或概括承受

法人依法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清算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

(法律明文排除)

(繼承為法律事實)

(非屬契約轉讓)

(非屬契約轉讓)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二)公告得申請讓與或轉售情形

本人因非自願離職且逾6個月未就業，且簽約前已受僱該雇主達一年以上者
(就業保險法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罹患重大傷病或特定病症須6個月以上全日照顧
(全民健康保險法或社會救助法)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之房屋，因災害毀損而不堪居住，須另行租屋
(災害防救法)

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重傷或死亡
(社會救助法)

買受人死亡，繼承人無意保留(限繼承人，不包括遺贈)

共同買受人間之轉售或讓與；但法人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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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二)公告得申請讓與或轉售情形

家庭
成員

01 買受人及其配偶

02 買受人之直系親屬

03 買受人之配偶之直系親屬

04

買受人父母均已死亡，
其戶籍內需要照顧之未
成年或身心障礙已成年
且無配偶之兄弟姊妹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非自願離職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重大傷病或特定病症者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因災害損毀房屋，須另行租屋者

買受人原設籍居住房屋因受
災害毀損，須達「風災震災
火災爆炸火山災害救助種類
及標準」第4條規定不堪居
住之程度。(毀損說明+照片)

買受人原設籍居住房屋因受災
害毀損，須另行租屋，其租約
之簽約日期應為災害發生以後，
且承租人應為買受人或其家庭
成員。(租約書+戶籍資料)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本人或家人因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亡

發生重大意外事故時間，應為簽約日以後

意外事故原因證明文件
（如事故報案紀錄單、現場照片或起訴書等）

第三人死亡證明或醫療機構之診斷證明書所載意外事故
死亡、遭受傷害、就醫、評估或診斷日期等，
均應於簽約日以後

死亡或特定病症診斷書
（符合社會救助法第5-3條之特定病症）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買受人死亡，契約讓與、轉售或變價分配

(限繼承人，不包括遺贈)

⚫ 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 繼承系統表。(具結簽名)

⚫ 繼承證明文件（由全繼承人繼承者，免附）
⚫ 繼承而為共有，經共有人協議變價分配者，

其變價分配協議書（同意書）、法院判決書
或依法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證明文件

⚫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應付文件
• 除依繼承證明文件，已指定

或協議由其中繼承人1人繼承
者外，如繼承人有2人以上，
須會同申請並填列申請人名
冊，及檢附各繼承人身分證
明文件。

• 2人以上繼承並會同申請者，
無須協議變價分配之變價分
配協議書等證明文件。

• 2人以上繼承，其中1人未能
會同申請者，須協議變價分
配之變價分配協議書等證明
文件。

補充說明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共同買受人間之轉售或讓與 （法人不適用）

要件1-限轉售予同一契約之買方
要件2-出讓人限自然人，受讓人不限

讓與或轉售與共同買受人
聲明書

地方政府核准

換約



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受理申報程序

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由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代理人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
(3)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書影本。
(4)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已支付價款證明文件影本。
(5)其他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情形規定之證明文件

(如:離職證明、投保紀錄、重大傷病證明…)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作業程序

收件辦理

系統登錄

案件審查

案件核准

刊登廣告

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系統辦理登錄

符合預售屋及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得
讓與或轉售情形始受理

補正

駁回

核准函應載明建案名稱、買賣標的、買受人、簽約
日期、有效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並副知出賣人

刊登轉售廣告者，應於廣告中註明核准日期及文號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核准限制

買受人經核准得轉讓全國每2年以1戶為限
有效期限2年，自核准日之次日起算

讓與或轉售申請案件，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前，申請人以書
面申請撤回者，受理機關應將申請書及附件全部發還，並註銷申請。
申請案件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得撤回

核准案件

陳述或證明文件
虛偽不實

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原核准函未逾有效期限者，
撤銷之核准文號登載於機關公開
網站供民眾查詢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業者處理轉讓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草案



02.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契約讓與或轉售
業者處理轉讓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草案



3
新建成屋

購屋預約單納管



取得
使用執照

辦竣
保存登記

預售屋

新建成屋

一般成屋

03.新建成屋購屋預約單納管
新建成屋定義



03.新建成屋購屋預約單納管
銷售預售屋、新建成屋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
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賣標的物及價金，並不得:

01 約定保留出售 02 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

03 其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

04 買受人不得轉售與第三人

05
出賣人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將該書面契據
轉售與第三人

(平權§47-3)

違者按戶（棟）處新臺幣15-100萬元罰鍰



4
私法人購屋限制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免經許可

需經許可

送各地政事務所登記

報送內政部審核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

建物登記謄本、使用執照或建造執照記載建物主要用途為「住」
或「住宅」字樣之成屋、新建成屋及預售屋。
➔主要用途為「住商用」、「住工用」、其他住宅混合用途使用、

無主要用途或用途為空白者，不適用。

私法人

包含本國私法人及外國私法人。

平均地權條例§79-1
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
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免經許可

1.公（國）營事業或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2-1.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計畫，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規定之迅行劃定地區範圍內
➔買受經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房屋，且私法人為該計畫之土地所有權人、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者。

2-2.都市更新計畫完成後，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都市更新計畫之實施者或出資者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或參與，並於辦竣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前，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契約，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以權利變換方式
實施或參與者亦同

➔本條例施行前，私法人於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與得分配建築物者簽訂契
約，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該契約業依公證法公證或認證。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免經許可

3.私法人實施或參與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重建計畫

買受重建計畫核准範圍內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且私法人為重建計畫之土地所有權人、合
法建物所有權人或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

4.私法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買受土地所有權人供住宅使用之房屋

➔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規定之迅行劃定地區範圍內
➔買受經公開展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房屋，且私法人為該計畫之土地所有權
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者。

5.私法人為金融控股公司或銀行轉投資之資產管理公司，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
屋，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為不良債權擔保品
➔為各級政府機關公開標售之標的
私法人為銀行合資且全資轉投資設立之資產管理公司，亦適用之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免經許可

6.文化資產

買受文化資產保護法之私有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等住宅

7.為不動產經紀業，其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之仲介或代銷契約，訂有不動產經
紀業得買受該契約標的之約款。

➔須為供住宅使用之房屋，並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1.高氯離子混凝土 2.高放射性汙染 3.具非自然身故之情事。

8.依法律規定行使下列優先購買權

1.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 2.民法第九百十九條第一項。
3.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第五項。 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
5.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

9.因參與法院拍賣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需經許可

期間限制 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
或讓與者，不在此限

用途限制

宿舍使用，但不得超過員工人數

具規模之出租經營使用，持有同一使用執照內5戶以上

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使用，例如長照機構等

合作社買受住宅，供社員共同使用

合建、實施或參與都更、危老

其他經內政部公告之用途

下列情形之一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需經許可-應檢具文件

1 申請及使用計畫書 2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 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二個月內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駁回其申請。

• 不予許可:
-以不實文件申請或申請文件有偽造或變造情事。
-冒用或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申請。
-申請人所提出之使用計畫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自許可時起，其有效期限為一年。
但私法人買受預售屋、新建成屋之許可文件，其有效期限為辦竣保存登記之日起
算一年。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參與都更重建處理機制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參與危老重建處理機制



04.私法人購屋限制
合建處理機制



5
禁止不動產炒作



05.禁止不動產炒作

100萬-5000萬



05.禁止不動產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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